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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审核报告 

 

亨安专审字（2024）第 010003 号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或“公司”）

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3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3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

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出具亨

安审字（2024）第 010116 号审计报告。在对上述财务报表审计基础上，我们审核了贵公司

编制的《上市公司 2023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

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一、管理层和治理层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

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的规定，编制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

来情况汇总表，确保其真实、准确、完整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编制过程。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

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贵公司

编制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证。 

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核对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

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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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编制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符合相关规

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四、其他说明事项 

为了更好地理解贵公司 2023 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的资金情况，后附的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贵

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广东亨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 · 广 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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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2023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编制单位：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3 年期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23年度占用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息） 

2023 年度占用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23 年度偿还累

计发生金额 

2023 年期末占用

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 

  

 小  计     - - - - -   

 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

业  

          

 小  计     - - - - -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小  计            

 总  计     - - - - -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资金往来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3 年期初往来

资金余额 

2023年度往来累计发生

金额（不含利息） 

2023 年度往来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23 年度偿还累

计发生金额 

2023 年期末往来

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深圳市联建光电有限公司   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9,355,956.20   16,561,709.99    54,694,792.25   1,222,873.9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联动精准科技有限公司   本期1-10月为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72,126.30   1,540,170.84    3,312,297.14   -     房租款   经营性往来  

 深圳市联动户外广告有限公司   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83,085,862.25   188,700,000.00    203,194,907.51   1,568,590,954.74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惠州市联建光电有限公司   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2,743,723.56   183,624,878.49    234,877,809.98   31,490,792.07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小  计      1,706,957,668.31   390,426,759.32   -     496,079,806.88   1,601,304,620.75    

 其他关联人及其附属企业  

 ARTIXIUM DISPLAY LIMITED   本公司持股 40%   应收账款   4,204,052.23   78,495.40     4,282,547.63   销售商品或提供服

务  

 经营性往来  

 Liantronics,LLC   本公司持股 40%   应收账款   21,302,707.68   361,427.13     21,664,134.81   销售商品或提供服

务  

 经营性往来  

 何吉伦、何大恩   上期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股

东，本期持有本公司 4.4%股份股东  

 其他应收款   142,093,164.92      142,093,164.92   业绩补偿款   非经营性往来  

 ARTIXIUM DISPLAY LIMITED   本公司持股 40%   其他应收款   129,229.43      129,229.43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Liantronics,LLC   本公司持股 40%   其他应收款   320,421.69      320,421.69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小  计      168,049,575.95   439,922.53   -     -     168,489,498.48    

 合  计      1,875,007,244.26   390,866,681.85   -     496,079,806.88   1,769,794,119.23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注：1、深圳市联动精准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形成金额是租赁款。 

2、深圳市联动户外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动户外”）2023 年度偿还累计发生金额中收到现金 123,090,851.00 元，联动户外转让与深圳市易事达电子有限公司的债权给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建光电”），导致本期偿还金额增加 80,000,000.00 元；2023 年度占用累计发

生金额中付出现金 8,700,000.00 元，联动户外转让与惠州市联建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联建”）的债务给联建光电，导致本期占用金额增加 180,000,000.00 元。 

3、惠州联建 2023 年度偿还发生金额中收到现金 54,877,809.98 元，惠州联建转让与联动户外的债权给联建光电，导致本期偿还金额增加 180,000,000.00 元，2023 年度占用累计发生金额中付出现金 180,000,000.00 元，惠州联建本期应付厂房租金及物业费等由联建股份代付导致占用增加 3,624,878.49

元。 

4、ARTIXIUM DISPLAY LIMITED、Liantronics,LLC 2023 年占用累计发生金额为汇率变动金额，本期无新增占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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